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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變更核數師
及

建議發行減記型合格二級資本工具

董事會宣佈，其於2014年1月20日召開之會議上通過決議，建議聘用羅兵咸永道會計師
事務所擔任本行二零一四年度國際核數師及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擔任本行二零一四年度國內核數師，並於本行2013年度股東大會結束後，不再續
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分別擔任本行國
際核數師及國內核數師。根據公司章程，上述核數師變更之建議須經股東於本行股東
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有關議案將於本行2013年度股東大會上提呈，供股東審議及批
准。

董事會亦於該會議上通過決議，建議發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400億元等值的減記型合
格二級資本工具。根據公司章程，該事項須經股東於本行股東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本行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就此尋求股東批准，臨時股東大會通知連同相關議案的詳情
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建議變更核數師

根據中國財政部發佈的有關中國金融企業選聘會計師事務所招標管理的監管規則，金
融企業連續聘用同一會計師事務所最長不得超過十年，故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行」）將不再於2013年度股東大會上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
所（特殊普通合夥）。

為此，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於2014年1月20日召開之會議（「該會議」）上通過決議，建
議聘用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本行二零一四年度國際核數師及普華永道中天會
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本行二零一四年度國內核數師，負責向本行提供審計
及其他相關服務。全部報酬合計為人民幣2,780萬元，聘用期限自本行2013年度股東大會
批准之日起，至本行2014年度股東大會結束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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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行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上述變更核數師之建議須經股東於本行股東大會上
批准方可作實。有關議案將於本行2013年度股東大會上提呈，供股東審議及批准。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以及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均已向董事會確
認，並無任何有關建議變更核數師的事宜須提請本行股東注意。董事會亦確認，除上文
所披露原因外，並無任何有關建議變更核數師的其他事宜須提請本行股東注意。

建議發行減記型合格二級資本工具

為進一步充實本行資本基礎及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董事會亦於該會議上通過決議，建
議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監會」）有關監管規則發行減記型合格二級資本
工具如下：

發行總額： 不超過400億元人民幣等值
工具類型： 減記型合格二級資本工具，符合銀監會《商業銀行資本管理

辦法（試行）》的相關規定，可用於補充商業銀行的資本
發行市場： 包括境內外市場
期限： 不少於5年期
損失吸收方式： 當發行文件約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採用減記方式吸收損失
發行利率： 參照市場利率確定
募集資金用途： 用於補充本行二級資本
發行方案決議有效期限： 自本行股東大會批准有關議案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根據公司章程，建議發行減記型合格二級資本工具須經股東於本行股東大會上批准方
可作實。

本行亦將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並由董事會授權本行高級管理層根據上述發行方
案以及相關監管機構頒佈的規定和審批要求，決定減記型合格二級資本工具發行的具
體條款以及辦理所有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在觸發事件發生時，減記型合格二級資本
工具能夠立即按照約定進行減記。如獲上述授權，該等授權的期限將自本行股東大會批
准有關議案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本行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尋求股東批准發行減記型合格二級資本工具之建議，臨時股
東大會通知連同相關議案的詳情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杜江龍
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
2014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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